附件2
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合同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供 应 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采 购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 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了保护供需各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循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2019-2021年宁夏公务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商入围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：NZC/C180110）招标文件相关规定，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品牌、型号、规格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等

	序
号
	用车
品牌
	型号规格
	主要配置
	生产厂家
	排量
	基
准
价
	优
惠
率
	协议
供货
价格
	实际采购价格
	数量
	金额
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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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：人民币


二、付款方式

财政直接支付（）；使用单位直接支付（）。

三、保修期

上述产品的保修期        年或      万公里； 

故障响应时间为：（   ）小时内；故障排除时间为：（   ）小时内；备品备件提供时间为：（   ）小时内。

四、交（提）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

1、交货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交货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交货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1）供应商应在交货前向采购人提供交货计划；

（2）运输、保险和装卸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五、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时间

1、验收标准：

（1）车辆整车合格证；

（2）随车完整附件；

2、提出异议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违约责任

1、供应商逾期不履行合同的，自逾期之日起，向采购人每日偿付合同总价万分之三的滞纳金；供应商逾期30日不能交货的，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。

2、采购人逾期不支付货款的，自逾期之日起，向供应商每日偿付合同总价万分之三的滞纳金；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付货款的，应向供应商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。

七、违约解决方式

（1）双方协商解决（  ）；

（2）提交  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（  ）；

（3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  ）。
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

（1）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2019-2021年宁夏公务专用工具车辆协议供货商入围采购项目（招标编号：NZC/C180110）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是本合同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。

（2）本合同一式六份，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、财政厅国库支付中心、自治区采购中心、采购人、使用人和供应商各执一份。

（3）本合同经采购人（使用人）、供应商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合同内容中若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采购人：（签章）      使用人：（签章）     供应商（签章）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